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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實施細則總說明 
 

一、 目的  
為加強內部管理，以超然之立場，調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
運之效率，適時提供經營管理上之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
效實施，並協助管理階層確實履行責任。 

二、 範圍  
內部稽核範圍為查核及評估本公司及子公司之預算、財務、業務、經營績
效與內部控制制度，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八條內容予以制訂，用以加強公司之管理控制。 

三、 稽核部門 
(一) 本公司內部稽核工作，由稽核單位指派稽核人員執行。 
(二) 稽核單位應配置適當及適任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直屬董事會管轄；

本公司稽核人員之任免均需稽核最高主管審核後呈董事長核准，並於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董事會議事規範」明定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須提報至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內部稽核人員之薪資報酬
與每年一次之年度考核，由稽核最高主管審核後呈董事長核准。 

(三) 本公司稽核主管、內部稽核人員應符合主管機關要求之條件。 
四、 稽核方式 

(一) 一般稽核：對各單位全盤業務，作綜合性之一般稽核。 
(二) 專案稽核：對特定事項或業務，作一貫性之全程稽核；或奉上級命令，

隨時交辦事項之稽核。 
五、 稽核部門之職能 

(一) 調查、評估本公司及子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各項管理制度之健全性、
合理性及有效性。 

(二) 調查、評估各單位執行各項政策、計劃及指定業務之效率，並提供改
善建議。 

(三) 對內部控制制度進行調查、評估，以衡量現行政策、程序之遵行程度，
及其對各項營運活動之影響。 

六、 稽核人員守則：稽核人員應具超然獨立性，以客觀公正之立場，求真求實
之精神，忠誠勤勉之態度，遵守下列守則，執行其職務。 

(一) 稽核人員應充分瞭解有關之法令規章，產業經營特性，本公司各項管
理程序、經營目標、方針、計劃，及有關業務處理之規定。 

(二) 稽核人員執行稽核工作前，應先研究稽核範圍內之一切有關規定及特
殊狀況。 

(三) 稽核人員對於受稽核單位及有關人員所提之資料、帳簿、憑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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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妥善保管運用，並於稽核工作完成後，立即歸還，以免影響正常業
務。 

(四) 稽核人員對已稽核之資料、帳簿、憑證，其有繼續性者，應予簽證，
註明稽核時間，以利將來查考。 

(五) 稽核人員執行稽核工作時，對受稽核單位業務，不得直接干預與爭辯，
如發現重大問題應循稽核系統，向上級報告。 

(六) 稽核人員對稽核所發現問題與處理改進意見，應先與受稽核單位及有
關人員，完成初步協調，根據稽核事實，撰寫稽核報告。 

(七) 稽核人員對稽核結果應作公正、合理、客觀之分析判斷，提出具體可
行之處理改善建議。 

(八) 稽核人員執行稽核所知悉之各項資料、文件內容，所提出之稽核報告，
概以機密文件處理，不得對外洩漏。 

(九) 稽核人員不得代表稽核部門向受稽核單位作任何之承諾，受稽核單位
不因受稽核而解除該單位有關人員之責任。 

(十) 稽核人員不得直接命令受稽核單位，對發現受稽核單位重大業務缺失
事項，不負直接糾正責任。 

(十一) 稽核人員應持續參加證期局、專業機構或本公司自行舉辦之內部稽
核講習，以提昇稽核品質及能力。 

七、 稽核部門之責任 
(一) 對於本公司及子公司經常性業務及其內部控制、經營目標、方針、計

劃應實施定期或不定期稽核。 
(二) 遇有受稽核單位資料、帳簿、憑證等過於零亂，無法執行稽核工作或

有詐偽行為時，應及時在權責範圍內採取適當措施，或報請上級處理。 
(三) 對於委任會計師出具之內部控制建議書及內部稽核所提出之改善事

項，應督導受稽核單位，採取適當措施，確實辦理有效改進，並限期
將改進情形具報。 

八、 受稽核單位之責任 
(一) 對稽核人員執行稽核所要求之資料、帳簿、憑證、文件，不得拒絕，

非因特殊狀況，不得藉故拖延。 
(二) 凡業務經辦人員或當事人，對稽核人員所提稽核事項，應及時交換意

見，完成初步協調。 
(三) 對內部稽核所提應行改善事項，除應儘速採取措施改進外，並應限期

將改善結果具報。 
(四) 對稽核人員，應提供適當之工作場所，指派有關人員予以充分協助，

便利稽核工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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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工作計劃 
(一) 稽核部門應根據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於每年十二月底

前，擬訂次年度內部稽核計劃，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以網際網路資
訊系統申報證期局備查，並由稽核部門據以執行稽核工作，修正時亦
同。 

(二) 稽核部門應根據內部稽核作業年度查核計劃及董事長交辦稽核事項，
擬訂內部稽核工作底稿，作為稽核人員執行內部稽核工作之依據。 

十、 稽核報告 
(一) 稽核人員執行稽核後，應就本次稽核項目範圍所抽查之資料、所見事

實、發掘問題，深入查證分析，分項詳實記載於工作底稿。 
(二) 稽核部門主管應根據稽核人員工作底稿內容，就本次稽核結果及稽核

處理意見，作成正式之稽核報告，連同工作底稿一併呈核。 
(三) 稽核部門依前項規定所作成之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應於次月底前交

付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閱。 
(四) 稽核報告應至少保存五年、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五年。 
(五) 有關內部稽核資料、檔案概由稽核部門以機密文件保存，稽核報告內

容，非經董事長之同意，不得公開或發表。 
十一、 自行評估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為建立自行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應先督促本公司各單位及子公司定期自
行檢查，再由稽核部門覆核各單位及子公司自行檢查報告，併同稽核單
位門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以作為董事會及總經
理評估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及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依據。 
前項自行評估應作成工作底稿，併同自行評估報告及相關資料至少保存
五年。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報主管機關備
查，並依規定刊登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十二、 公布實施：本說明及實施細則經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